
“伯乐计划”学生培养管理办法

（讨论稿）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上海交通

大学作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学，有责任有义务承担研究型人才培

养主力军任务。为了加大原始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及早发现并培养优

秀学生，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开展本科人才培养“四大计划”的指

导意见》以及《“学在交大”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等规定，学

校决定开展“伯乐计划”人才培养工作。该计划旨在发掘具有学术潜力

且有志向的学生，通过精准化的个性培养，引领学生走上高阶学术发展

之路。

为确保“伯乐计划”学生培养管理的顺利进行和有效实施，特制定

本管理办法。各学院可在该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形成相应的细则，以确保

伯乐计划的顺利实施和管理效果。

一、学生遴选

1. 各学院选拔优秀学生的数量应控制在不超过每届本科生总人数

的 1%的范围内，但在个别具有突出才能的学生情况下，可适当调整增加

选拔人数。对于主导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申请

书并获得成功立项的学生，各学院可参考列入遴选对象。

2. 各学院开展选拔工作的具体时间应充分考虑学科和专业的特点，

一般情况下，从大二和大三年级中选拔优秀学生较为适宜。

3. 各学院应建立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和相应的标准来确认“伯乐



计划”候选人。学院应严格规范流程，最终通过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其他

学院层面的同等组织机构进行集体讨论和决策。这些组织机构应包括资

深教授、本研相关教育管理者等。

二、培养管理

4.实行导师制。学院根据“伯乐计划”学生培养所需确认导师或建

立伯乐导师团队，伯乐导师团队一般由不少于两名来自不同二级学科的

教学科研并重型老师组成。

5.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学院、伯乐导师团队在与学生充分沟通的

基础上，基于学生兴趣特点和成长需求量身定制个性化培养方案。伯乐

计划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方案应该突出学术导向，设计进阶式学术挑战计

划，由知识再现的学业训练升级为知识再造的学术培养。个性化培养计

划制定、调整等均需要经过学生、导师团队和学院签字认可，并提交给

学校教务处备案。

6.灵活设置课程计划。学生培养方案中的专业教育类内容可突破原

有专业课程要求灵活设置，原则上维持原专业培养总学时不变。在学生

学有余力的前提下，鼓励他们修读高阶课程，具体的课程替代方案和成

绩评定规则需要由伯乐导师和学生共同商定，并经学院审议通过后向学

校备案。

7.规范学生管理。关于伯乐计划学生的学籍管理，需要遵照教育部

和学校的相关规定。学生的日常修课管理应当以优化学生的成长为中心

进行设计。

三、支持保障



8.学院应将伯乐计划纳入一把手工程，并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案和实

施管理办法。设立专项工作组和联络人，并全面统筹学院资源支持学生

培养。

9.学院和导师团队需密切关注伯乐计划学生的学业发展和心理状

况。对于在计划推进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学生，应以全面服务学生发展为

中心，个性化制定后续衔接方案，实现培养方案与原专业培养计划的顺

利接轨。若学生需要退出伯乐计划培养，需本人提交申请。在保障学生

修业能平稳过渡的前提下，导师和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应重点审议学生

退出后培养计划衔接等问题，经审议通过后将相关情况报学校备案。

10.学院对导师在工作量认定、职称评定、硕博名额等方面，应制定

相应的政策倾斜措施，以激励导师在人才培养方面持续投入、全心投入。

11.学校成立伯乐计划专项工作组，以统筹学校资源来支持各学院培

养学生。根据“伯乐计划”学生培养人数对培养单位给予一定经费和政

策支持。原则上，伯乐计划学生在完成本科阶段学业并取得优异成绩的

基础上可优先考虑纳入博士生致远荣誉计划。

12.校院两级做好对“伯乐计划”学生的过程管理、效果跟踪和评价

工作。通过阶段性汇报、师生座谈会、成果汇报等各种形式了解评估学

生学习状况和培养成效，及时动态优化培养模式和路径。

四、附则

13.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